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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科学与工程博士
研究生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要求

经食品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，对食品科学与工程博

士研究生攻读学位期间应取得的科研成果作出如下规定。

一、研究生满足以下（一）（二）条件之一，可申请相应博

士学位：

（一）发表 G1 类中中科院一区 SCI 学术论文 2 篇；

（二）发表 G1 类中中科院一区 SCI 期刊学术论文 1 篇；同

时，还须满足以下 1-5项条件之二：

1.发表 G2类中科院二区 SCI学术论文 1篇；

2.取得 1件授权发明专利（导师为第一发明人、学生为第二

发明人，东北农业大学为第一单位）；

3.参与编著出版著作 5万字以上（出版社为高等教育、科学、

农业、化工、轻工、林业国家级出版社，有编委成员体现或编

写分工体现）；

4.取得学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或学校认定的国家

级 A类赛事二等奖（银奖）及以上（学位申请人排名第一，或

导师排名第一、学位申请人排名第二）；

5.取得国家级科技奖署名前 7 位或省部级科技一等奖署名

前 5位或二等奖署名前 3 位（以上均仅包括政府科技奖，未经

授权或批准冠以“全国”“XX部、委、局”“黑龙江省”或“全

省”等非官方机构开展的评比、比赛奖项等形式成果，原则上

不予采认）。

二、学位申请人未取得上述成果，但在本领域内取得了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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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及导师认可的阶段性高水平研究成果，且其学位论文或申请

学位的实践成果一次性通过评阅且评阅等级含有 2 个 A 的，按

《东北农业大学研究生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及管理办法》（东

农研字[2025]14 号）（以下称《科研成果管理办法》）中特殊科

研成果认定办法，经导师推荐、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认

定后，可用于申请学位。其同行专家信息及认定意见将作为科

研成果材料提交，在后续答辩中予以公开。

附加说明

1.科研成果须与学位论文或申请学位的实践成果密切相关，

且应以东北农业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。

2.本要求中 G0、G1、G2、G3、G4等学术论文分级按《科

研成果管理办法》认定。除作特殊说明外，科研成果要求及认

定审核均按《科研成果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3.研究生在取得科研成果过程中，存在认定的学术不端行

为的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其学位申请资格。

4.未尽事宜，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按照《科研成果管

理办法》处理或作出解释说明。

5.以上要求自 2025 级博士研究生起执行。2025 年以前入学研究

生可参照执行。

6.学术论文、专利和科技奖励应与博士论文内容相关；

7.学术论文只包括实验性学术论文，综述性学术论文不作

为申请学位的科研成果；

8.会议论文（包括 EI 收录的会议论文集）不作为申请学位

的科研成果。在中文期刊增刊发表的学术论文，不作为申请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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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的科研成果；

9.若提供虚假材料，则取消该学位申请人一年内申请答辩

资格，并记入个人档案；

10.成果仅认定东北农业大学为第一单位的成果；学术论文

并列第一作者仅认定排名第一作者（或导师为第一作者、学位

申请人为第二作者）；学术论文的通讯作者中必须包含该学位申

请人的官方导师（导师在通讯作者中的排名不做要求）；

11.中科院分区以发表当年的分区为准或者毕业论文提交

的前一年的分区为准，以最高的界定。论文发表的时间及发表

形式的界定按照学校和学院有关文件要求执行。

食品学院

2025 年 11 月 14 日


